
南京大学关于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工作的若干规定 

（2015年 8月修订） 

毕业论文（设计）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检验学生综合运用专

业知识的主要手段、是考察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涉及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课题调研与文献检索、

相关实验（实习、实践）、论文撰写及答辩等诸多环节，各个环节的工作直接影

响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加强对毕业

论文（设计）全过程的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 

各院系应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根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制定本院系本科毕业

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的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使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更加科

学，管理更加合理规范。 

原则上学生在准出专业所在院系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由准出专业院系主

要负责学生的各项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学生所在院系协助准出专业院系

做好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 

第二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 

1．恰当的选题是做好毕业论文（设计）的重要前提。各院系应以多元化人

才培养为出发点，符合学生的培养目标，综合考虑选题的性质、难度、工作量、

综合训练等情况。选题应体现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除原有

的毕业论文、设计外，院系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毕业作品”这一类型。 

2．一人一题作为选题工作的重要原则。“一人一题”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避免相互抄袭的有效前提。学生如以团队形式完成一个大

题目，则要求每一位学生独立完成一个小专题。 

3．在确定课题时，各院系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适合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的课题供学生选择，也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和实习实践的经历提出

选题。课题应以中、小型为主，保证学生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经过努力能基本



完成所选课题的任务。 

4．申请校外或跨院系做毕业论文（设计）的同学必须在开题前向准出院系

（跨院系的还需要向对方院系）和教务处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去校外或跨院系

做毕业论文（设计）。 

第三条  指导教师 

1．指导教师应由讲师以上职称、富有责任心的教师担任。聘请校外指导教

师应由具有相应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但校内还应配备一位指导教师。指导

教师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换。 

2．指导教师应全面负责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包括参与学

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开题，提供给学生相关的参考书目或文献资料目录，定期

答疑，检查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进度，审阅毕业论文（设计），填写评阅意

见等。 

3．一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不超过 5人。 

第四条  时间安排 

1．各院系在第 7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9学期）末根据学生的专业准出申请，

确定在本院系做毕业论文（设计）的学生名单。院系对学生进行一次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的动员，并公布选题。 

2．第 8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10学期）开学三周内学生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选课和开题工作，各院系通知学生在教务管理系统填报开题信息并确认选课。 

3．第 8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10学期）第十四周，学生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撰写，交给指导教师和另外一名教师评阅。 

4．第 8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10学期）第十五至十六周，院系组织学生论文

（设计）答辩，评定论文（设计）的成绩，交给教务员录入成绩。学生在管理系

统上传毕业论文（设计）后方能查询成绩。 

5．第 8学期（五年制学生第 10学期）结束前，院系评选出本院系优秀毕业

论文（设计）报教务处。 

6．应届毕业生完成了开题选课，但不能正常参加答辩的，必须在第 8 学期



（五年制学生第 10学期）毕业生离校前向教务处提交说明，备案处理。 

第五条  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1．院系应成立以主管教学领导为组长的答辩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答辩工作，

根据专业、学科特点以及学生论文（设计）的实际情况，统一答辩要求和评分标

准。 

2．答辩委员会（或小组）由 3 人以上组成，并负责组织实施学生论文（设

计）的答辩工作，指导教师不应担任答辩委员会（小组）组长。答辩委员会（小

组）在答辩过程中应就论文（设计）有关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等，向学生提问

并考察学生其它综合能力。 

3．学生必须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的答辩。学生答辩应报告课题主要内容、

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手段、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及对论文（设计）的自我评价。 

   4．在校外做毕业论文（设计）的同学，原则上要求回校答辩。如在校外答

辩的，要求校外答辩委员会填写答辩记录并签字，按我校要求装订好论文后方可

登记成绩。 

第六条  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 

1．成绩评定应依据标准，从严要求。学生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取消毕业

论文（设计）答辩资格，成绩记为不合格。 

（1）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的实际时间少于规定时间三分之二者。 

（2）未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者。 

（3）有严重抄袭行为者。 

2．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以百分制记载。指导教师可以在论文评阅意见

中给出建议成绩，供答辩小组评定成绩时参考。 

3．成绩优秀（大于等于 90分）的学生比例不超过该专业毕业班学生人数的

30%。 

第七条  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管理 

1．学生必须按教学计划要求，参加并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时间不得少于

12周。 



2．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由各院系主管教学的院长或系主任全面负责。 

3．对所有从本院系专业准出的学生，各院系对其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

必须一视同仁，严格要求。 

4．毕业论文（设计）不及格或未按时答辩者，应按照规定进行补答辩和缓

答辩，否则必须与下届毕业学生一起开题、选课和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并参

加院系统一组织的答辩。 

5．每年度的毕业论文（设计）具体工作安排请查看教务处发布的工作手册。 

第八条  毕业论文（设计）的保存 

毕业论文（设计）是学校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院系必须认真做好归

档工作，根据学校电子档案归档规定，各院系应将毕业论文（设计）制作成电子

档案并刻录成光盘进行保存，存期十年。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由准出专业所

在院系负责保存。 

1．完整的毕业论文在形式上应包括摘要、目录、正文、参考文献、致谢，

毕业设计应该还要包括图纸、设计说明等。 

2．毕业论文（设计）存档内容包括封面、指导情况记录、评阅意见表、答

辩记录及成绩评定表、完整的毕业论文（设计）内容。指导情况记录、评语、意

见、记录均不能为空。 

3．每本毕业论文（设计）应该有 2 位教师评阅并签署意见，其中 1 位必须

是指导教师。 

4．毕业论文（设计）中的评语及签名应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 

5．在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指导教师担任答辩组长的

现象，如遇此情况，答辩组长可由副组长担任。 

6．毕业论文（设计）材料装订时，要将指导情况记录、评阅意见表、答辩

记录及成绩评定表 4页纸按顺序装订在毕业论文正文前面。 

7．毕业论文（设计）作为长久保存的档案材料，应重在利用，建议单册装

订、并装盒，也可装订成合订本。 

8．在毕业论文装订过程中，要避免如下情况：未将指导情况记录、评阅意



见表、答辩记录及成绩评定表 4页纸和毕业论文（设计）装订在一起，或将此 4

页纸装订在毕业论文（设计）后面。 

第九条  成果处理 

1．毕业论文（设计）的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其知识产权归属学校，成

果转让按有关规定执行。 

2．教务处每学年评选南京大学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设计）并汇编成册。 

第十条  附则 

1．各院系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院系的特点，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 

2．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